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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

三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
——2023 年 8 月 31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 8 月 28 日下午对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三

次审议稿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修订草案已经比较成熟，

建议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有些

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于 8 月 28 日晚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

员和列席人员的审议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司法部有关

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修订草案是可行

的，同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一、有的常委委员建议，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加强

对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的指导，进一步提升办案质量。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规定：国务院行政复议机构可以发布行

政复议指导性案例。

二、有的常委委员、地方提出，实践中政府工作部门派出机



－2－

构的情况比较复杂，对其行政行为不服的行政复议案件，不宜一

律由派出机构所属工作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管辖，建议作出相对

灵活的制度安排。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第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项关于派出机构管辖的规定修改为：“对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以派出机构的名义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行政复议案

件，由本级人民政府管辖；其中，对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工作部门按照行政区划设立的派出机构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

也可以由其所在地的人民政府管辖。”

三、有些常委委员提出，赋予申请人、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

查阅、复制有关材料的权利，有利于更好实现申请人、第三人的

合法权益，建议在修订草案中予以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四、有的常委委员和列席人员建议，对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

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加大监督力度，行政复议

机关或者有关上级机关可以直接约谈被申请人的有关负责人或者

予以通报批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还就行政复议范围、完善审理程

序、及时出台配套规定、加强法律实施宣传等提出了一些具体意

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上述意见涉及的问题，有的

已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作出规定，有的涉及法律的具体执行，有的

可在本法实施条例和配套规定中进一步明确，建议有关方面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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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落实，尽快修改实施条例、完善配套规定，扎实做好法律宣

传工作，切实保障法律有效贯彻实施。

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将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的施行时间

确定为 2024 年 1 月 1 日。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还对修订草案三次

审议稿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修订草案修改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修订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议。


